
一 服务技术指标及要求

	服务期
	10个工作日

	服务地点
	本院区液氧站和污水站、北院区污水站

	服务验收要求
	满足采购文件提出的服务内容及要求，并在检测后出具检测报告及联动测试报告

	付款要求
	服务商出具检测报告及联动测试报告后，支付总价的100%


一、检测设备清单

	序号
	名称
	型号
	单位
	数量

	1
	点型气体探测器-氧气
	GTYQ-DR710
	个
	4

	2
	点型气体探测器-氯气
	GTYQ-DR800
	个
	2

	3
	气体报警控制器-氧气
	DR-RTP300-A
	个
	2

	4
	气体报警控制器-氯气
	DR-ZJ200
	个
	2

	3
	气体报警控制器与通风设备的联动调试
	/
	次
	4


二、服务内容
1.服务商需根据GB 12358-2024《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器通用技术要求》、JJG 365-2008《电化学氧测定仪检定规程》和JJF 1433-2013《氯气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》的相关要求对检测设备清单内的设备进行检测、调试。
2.服务商对点型气体探测器-氧气和点型气体探测器-氯气检测完成后，需出具CNAS报告。
3.服务商对气体报警控制器-氧气和气体报警控制器-氯气检测完成后，需出具检测报告。
4.服务商对气体报警控制器与通风设备的联动调试完成后，需出具联动测试报告。
三、责任义务
1.服务商接到医院通知后，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的检测调试，并出具报告。
2.服务商工作人员应遵守医院有关消防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。

3.服务商在服务过程中应正确操作设备，按照规程操作，并实施全面保护措施，在关键及显著位置设立警示标牌及文字提示，以确保现场作业的安全。

4.服务商应对作业安全负责，做好安全教育和防护等工作，保证作业安全和人身安全。

5.发生突发事故时，服务商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处理，防止损失的程度扩大，并书面报告医院（须加盖服务商公章），配合医院将影响降到最低。

6.因服务商造成医院相关设施的损坏，由服务商负责赔偿所有损失。 

7.配合医院完成有关部门的相关检查工作，并承担因为工作不到位造成的相关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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